
安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安人社函〔2019〕160 号 

 

安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转发《关于明确部分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

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安

康工业园区）管委会、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、恒口示范区

（试验区）管委会，市级各有关单位、直属事业机构： 

现将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明确部分职业资格

与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》（陕人社函〔2019〕181 号）文件转发

给你们，请做好政策宣传，并遵照执行。 

    

 

安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9 年 5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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